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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数量超过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 10%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 2020年 11月 13日，累计共有 2,360,332,000 元“桐昆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共有 1,044,000 元“桐 20 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桐昆转债”及“桐 20 转债”累计转股数为
191,791,930股，占“桐昆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821,933,041股的 10.526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0年 11月 13 日，尚未转股的“桐昆转债”金额为 1,439,668,000 元，
占“桐昆转债”发行总量的 37.886%；尚未转股的“桐 20 转债”金额为 2,298,956,000 元，占“桐 20 转
债”发行总量的 99.9546% 。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桐昆转债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32 号文核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3日公开发行了 3,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
额 38亿元，期限 6年。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56 号”文同意，公司 38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12月 12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桐昆转债”，债券代码“113020”。
3、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桐昆转债”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即 2019 年 5 月 23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桐昆转债”发行时设定的转股价格为 12.63
元/股，因公司于 2019年 4月底实施 2018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为 12.51 元/股；又因公司
于 2020年 7月初实施 2019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为 12.28元/股。

（二）桐 20转债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288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完成公开发

行 2,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 23亿元，期限 6年。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70 号”文同意，公司 23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3月 2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桐 20转债”，债券代码“113032”。
3、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桐 20转债”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即 2020 年 9 月 7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桐 20 转债”发行时设定的转股价格为 14.58
元/股，因公司于 2020年 7月初实施 2019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为 14.3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本次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桐昆转债”转股期自 2019 年 5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8日；“桐 20转债”转股期自 2020年 9月 7日至 2026年 3 月 1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
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本次可转债转股金额
2020年 10月 9日--2020年 11月 13日期间，“桐昆转债”转股金额为 2,005,858,000元。
2020年 10月 9日--2020年 11月 13日期间，“桐 20转债”转股金额为 878,000元。
（三）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2020年 10月 9日--2020年 11月 13日期间，公司合计因“桐昆转债”及“桐 20转债”累计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163,402,994股。
（四）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以及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公司累计因“桐昆转债” 及“桐 20 转债”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91,791,930股，占“桐昆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821,933,041股的 10.5268%；
（五）未转股可转债的情况
截至 2020年 11月 13日，尚未转股的“桐昆转债”金额为 1,439,668,000 元，占“桐昆转债”发行总

量的 37.886%； 尚未转股的“桐 20 转债” 金额为 2,298,956,000 元， 占“桐 20 转债” 发行总量的
99.9546% 。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 年 11 月 13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50,321,977 163,402,994 2,013,724,971
总股本 1,850,321,977 163,402,994 2,013,724,97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8182269
联系传真：0573-88187776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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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简称“桐 20 转债”）2,300 万张（23 亿元），其中：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控
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隆投资”）、陈士良先生共计配售桐 20
转债 9,911,740张，占此次发行总量的 43.10%。

2020年 8月 26日，桐昆股份发布《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桐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20 年 5 月 6
日———2020年 8 月 25 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桐 20 转债 2,300,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 该次减持后，桐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仍合计持有桐 20 转债 7,611,740 张，
占发行总量的 33.10%。

桐昆控股于 2020年 9月 1日———2020年 11月 11 日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其
所持有的桐 20转债 1,010,720张，占发行总量的 4.39%；盛隆投资于 2020 年 9 月 7 日———2020 年 11
月 11 日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桐 20 转债 542,020 张， 占发行总量的
2.36%；陈士良先生于 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
售其所持有的桐 20 转债 747,260 张，占发行总量的 3.25%；桐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出售桐 20
转债 2,30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 10%。 桐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现仍合计持有桐 20 转债 5,311,740
张，占发行总量的 23.10%。

桐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桐 20转债及变动明细如下：

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
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占发行总
量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次减持后持
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后占发
行总量比例（%）

桐昆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480,720 19.48 1,010,720 3,470,000 15.09%

嘉兴盛隆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2,223,020 9.67 542,020 1,681,000 7.31%

陈士良 908,000 3.95 747,260 160,740 0.70%

合计 7,611,740 33.10 2,300,000 5,311,740 23.10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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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35 证券简称：复洁环保 公告编号：2020-011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 1688弄湾谷科技园 A7 幢 2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2,616,5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2,616,5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76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8.76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文俊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文静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取消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2,604,614 99.9720 11,925 0.028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补选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黄莺 42,604,614 99.972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使用部分超
募资 金永久 补充 流 动
资金事项的议案》

7,688,058 99.8451 11,925 0.1549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无特别决议议案；
2、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刚、杨礼中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466 证券简称：金科环境 公告编号：2020-023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 1号摩托罗拉大厦 A座 16层金科环境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155,7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155,7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70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2.70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慧春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5人，参会董事以现场结合网络通讯的方式出席。 其中，董事张慧春

先生、王同春先生，独立董事胡益先生、张晶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本杨森先生以网络通讯
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王助贫女士，独立董事王浩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已履行请假手
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参会监事以现场结合网络通讯的方式出席。 其中监事贾凤莲
女士、杨向平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王雅媛女士以网络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安娜女士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刘正洪先生，财务总监郝娜女士，副总
经理崔红梅女士、黎泽华先生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改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55,7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度总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55,7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张慧春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3.02 关于选举王同春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3.03 关于选举本杨森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3.04 关于选举王助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王浩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4.02 关于选举张晶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4.03 关于选举胡益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杨向平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5.02 关于选举王雅媛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4,155,758 100.000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2 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总授信额度的议案 10,125,50
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关于选举张慧春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125,50
8 100.0000

3.02 关于选举王同春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125,50
8 100.0000

3.03 关于选举本杨森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125,50
8 100.0000

3.04 关于选举王助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125,50
8 100.0000

4.01 关于选举王浩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25,50
8 100.0000

4.02 关于选举张晶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25,50
8 100.0000

4.03 关于选举胡益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25,50
8 100.0000

5.01 关于选举杨向平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10,125,50
8 100.0000

5.02 关于选举王雅媛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10,125,50
8 10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议案 2、3、4 、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卉怡 孙筱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88418 证券简称：震有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7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苑南路 3176 号彩讯科创中心 6 层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1,002,9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1,002,9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50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31.50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吴闽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春华先生出席了本场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002,462 99.9991 0 0.0000 500 0.0009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002,462 99.9991 0 0.0000 500 0.0009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 流动 资金的 议
案》

0 0.0000 0 0.0000 500 10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

上通过，且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 2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王佳、赵朝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993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5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1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11月 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1月 16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塘厦镇迎宾大道三正半山酒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昊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38,030,3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6.3442％。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35,61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5.0063％。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419,0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3380％。
（3）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430,3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34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1,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419,043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338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030,3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0,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027,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3％；
反对 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27,9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12％；
反对 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88％；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20-075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11 月 16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 11月 1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召开地点：洛阳市洛龙区洛龙科技园区，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4、召 集 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
6、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刘小英律师、韦炽卿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06,555,095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17.3504%。 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4,294,095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17.1605%，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54%；
2）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61,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1899%，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46%。
3）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 146,574,7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3121%。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依次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

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利尔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6,538,9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22%；反对票 16,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78%；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146,558,6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90%；反对票 1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0%；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利尔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6,538,9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22%；反对票 16,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78%；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146,558,6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90%；反对票 1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0%；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06,538,9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22%；反对票 16,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0078%；弃权票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 146,558,6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90%；反对票 1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0%；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20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小英、韦炽卿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0-93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预中标智慧医疗医学中心

二期产业园区项目设计-施工
总承包二标段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https://www.cdggzy.com/
index.aspx）于近日发布了“（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产业园区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评标结果
公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与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产业园区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
（二）项目内容：主要包括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产业园区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范围内

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
等全部工作。

（三）项目地址：高新区新川组团
（四）招标人：成都高投置业有限公司（注 1）
（五）项目业主：成都高投科萃置业有限公司（注 2）
（六）计划工期：720个日历天
（七）上述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规定工程建设费的招标控制价为 1,229,009,000 元，联合体参与的施

工投标报价为 1,176,294,606.30元，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控制价的基础上，下浮 5.10%。
（八）公示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至 2020年 11月 18日
注 1：招标人成都高投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注 2：项目业主成都高投科萃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属于公司关

联方。
虽然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若最终确定中标，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
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二、联合体成员介绍
（一）名称：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法人代表：祝庆
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二）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员）
法人代表：龙卫国
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星辉西路 8号
公司与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若本项目能最终确认中标并签订正式合同且顺利实施后，预计将对公司 2020年及以后年度的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四、风险提示
目前，该项目尚处于中标公示期，公司尚未取得正式中标通知书，能否最终中标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最终中标结果及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816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2020-121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

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份减持前，公司大股东 TB Home Limited（以

下简称“TB Home”）持有公司股份 120,021,565 股，持股比例为 18.98%；TB Home 及其一致行动人顾
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
山顾家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57,569,637股，持股比例 56.5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0年 11月 6日，TB Home与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建信鼎信”）签署《股票转让协议》：TB Home 拟将其持有的顾家家居 31,7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 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建信鼎信。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收到 TB Home 的通知，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办理完成，并
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 TB Home通过协议转让减持公司股份 31,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 本次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TB Home 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20,021,565 18.98% IPO 前取得 ：74,745,565 股；
其他方式取得 ：45,276,000 股 .

注：其他方式取得：2019年 6月，公司完成了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转增 4股，TB Home获得转增股份 45,27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TB Home Limited 120,021,565 18.98% 顾江生持有顾家集团 61.6%的股权 ，顾玉华 、王火
仙分别持有 TB Home 60%和 40%的股权，顾玉华
与王火仙系夫妻关系 ，顾江生系顾玉华 、王火仙
之子，故顾家集团与 TB Home 构成一致行动人。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233,910,420 36.9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3,637,652 0.57% 梅山顾家投资为顾家集团全资子公司 。

合计 357,569,637 56.54%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 元/
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 持 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TB Home
Limited 31,700,000 5.01% 2020/11/16 ～

2020/11/16
协 议
转让

71.13 －
71.13 2,254,821,000 已完成 88,321,565 13.97%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2020年 11月 16日办理完成，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三、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TB Home及其一致行动人、建信鼎信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233,910,420 36.99 233,910,420 36.99

TB Home Limited 120,021,565 18.98 88,321,565 13.9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637,652 0.58 3,637,652 0.58

小计 357,569,637 56.54 325,869,637 51.53

芜湖建信鼎信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 0 0 31,700,000 5.01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1/16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0-103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整合和优化现有资产结构，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将持有的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瑞传动”）500 万股股权（占公告时盛瑞
传动股份总额的 2.2853%）全部转让给盛德（潍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德投资”），
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6,000万元。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10月 2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 2020年 11月 13日，公司已收到盛德投资支付的 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标的公司盛瑞传动

已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有关的转让手续，公司不再持有盛瑞传动股权。 本次出售股权，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0-102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注销事项概述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为进一
步整合及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和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公司决定注销全资子公
司玉环双环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环锻造”），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注销事项。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1）。

二、注销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在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全资子公司双环锻造的注销手续。 本次注销子

公司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7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和二〇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和《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合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
自有资金、 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9,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
内，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 上述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详
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5）和《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日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购 买
主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关 联

关系
产 品
类型

购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资 金
来源

1 公司
东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厚街支行

单位“益存通”
结 构 性 存 款
2020 年第 747
期

无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6,000.00 2020.11.18 2020.12.18 1.65% 或
3.00%

自有
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厚街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投资理财的产品均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公司及子公司在实施前会经过严格地评估，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面临收益波动风险、流动性风
险、实际收益不可预期等风险，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及监督管理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及《公司章程》《公司分、子公

司管理制度》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及子公司财务
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为具体经办部门。 财务部根据公司及子公司财务状况、现
金流状况及利率变动、以及董事会关于投资理财的决议等情况，对理财的资金来源、投资规模、预期
收益进行判断，对理财产品进行内容审核和风险评估。

2、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
督，每个季度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
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及子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及
相关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运用自有资金购买的低风

险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日
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良
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保障股东利益。

五、 前 12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购买
主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关 联

关系
产品
类型

购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资金
来源

1 公司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 莞 厚
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产 品 - 专 户 型
2020 年第 159 期 D
款

无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5,000.00 2020.9.22 2020.11.23 1.05%-3.70% 自有
资金

2 公司

东 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厚
街支行

单位 “益存通 ”结构
性 存 款 2020 年 第
576 期

无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5,000.00 2020.9.23 2020.11.23 1.65%或 3.40% 自有
资金

3 唯一
网络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 莞
分行

结构性存款 无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3,000.00 2020.11.5 2020.11.26 1.50% 或 2.70%
或 2.78%

自有
资金

4 公司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 莞
厚 街 支
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P20201509H 无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3,000.00 2020.11.5 2020.12.10 1.50% 或
3.1471%

自有
资金

5 公司

东 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厚
街支行

单位 “益存通 ”结构
性 存 款 2020 年 第
709 期

无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3,000.00 2020.11.9 2020.12.9 1.35%或 3.00% 自有
资金

6 公司

东 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厚
街支行

单位 “益存通 ”结构
性 存 款 2020 年 第
747 期

无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6,000.00 2020.11.18 2020.12.18 1.65%或 3.00% 自有
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共计 25,000 万元。 未超
过股东大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批准投资额度。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赎回。
六、 公司及子公司近期使用自有资金或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6,000 万元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厚街支行购买了单位“益存

通”结构性存款 2020年第 549期理财产品。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理财产品已经到期， 公司已将上述的理财产品予以赎回， 取得理财收益

347,020.54元，并已将本金及理财收益划转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七、备查文件
1、《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2、相关购买凭证及收益凭证。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98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20-093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

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珠海横琴新区赛

隆聚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隆聚智”）的通知，获悉赛隆聚智将其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

质押开始日
期

原质押到期
日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赛隆聚智 否 3,542,000 股 2019.09.05 2021.03.06 2020.11.13 招商证券 20.07%

注：赛隆聚智本次解除质押股数原为 3,220,000 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关
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公司最新股本 16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800,000.00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股，合计转增 16,000,000股，不送红股。因此赛隆聚

智本次解除质押股数同步变为 3,542,000股，比例不变。
二、赛隆聚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赛隆聚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赛 隆
聚智 17,650,380 10.03% 12,873,473

股 9,331,473 股 52.87% 5.30% 9,331,473 股 100% 0 股 0%

注：已质押的股份均处于冻结状态。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赛隆聚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拍卖等情况，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

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相关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购回申请书。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ST实达 公告编号：第 2020－080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实达集团”）于今日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京 01执 977号
之一），并与公司股东北京昂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昂展”）核实，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被司法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冻结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冻 结 股 份
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 结 原
因

北 京 昂
展 科 技
发 展 有
限公司

否 228,466,407 100% 36.71% 否 2020 年 11
月 16 日

2023 年 11
月 15 日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质 押 式
证 券 回
购纠纷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北京昂展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28,466,407 36.71% 832,324,307 364.31% 133.73%

北京百善仁和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13,731,825 2.21% 13,731,825 100.00% 2.21%

合计 242,198,232 38.92% 846,056,132 ——— 135.94%
二、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京 01执保 977号之一），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于近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北京昂展所持上
述公司股份进行司法轮候冻结。

三、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经与北京昂展核实，目前北京昂展正与相关方积极协商解决纠纷事项。
北京昂展与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本次轮候冻结事项目前尚未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ST华鼎 编号：2020-066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29日披露了《关于违规担保、违规

借款情况的公告》（详见公告：2020-010），因违规担保，债权人姜尔、张南堂上诉，要求三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三鼎织造有限公司、义乌市网锐贸易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3700 万元，同时要求丁
尔民、丁志民、丁军民及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该案件一审判决公司对该笔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
担 50%的赔偿责任（详见公告：2020-064）。 公司对上述判决结果不服并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二审于 2020年 11月 10日进行开庭审理。

截止目前，本案件取得新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本案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二、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收到二审裁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沪 01

民终 10740号）。 因本案合同纠纷涉嫌刑事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裁定书的主要裁定结论如
下：

1、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15民初 82989号民事判决；
2、驳回姜尔、张南堂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 230,310 元，退还被上诉人姜尔、张南堂；上诉人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预

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41,176元予以退还。
公司实际控制人丁志民、丁尔民被采取强制措施等情况已披露（详见公告 2020-054、2020-065）。

相关涉诉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密切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